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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模养殖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等规定，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在厂区内组织召开了“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模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会（自主验收部分）。参加会议的有验收监测单位（谱尼测试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单位代表和三位专家。与会人员共同组成验收组，东海县山

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张乐法任验收组组长。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的情况介绍，勘查了企业生产现场，审阅了验

收监测报告、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等相关验收资料，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规定，经充分讨论形成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东海县山左口乡西岭村，公司占

地 46890 平方米，建设猪舍 23 座（总建筑面积约 5300m2），可年出栏生猪

5000 头。主要建设内容有猪舍、仓库等主体工程和办公等配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项目由东海县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3 年 11 月 21

日由东海县环境保护局以（东环（表）审批 2013112101 号文件对该环境影

响报告表进行审批。 

项目于 2014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11 月进入竣工调试阶段。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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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

模养殖项目的所有生产内容、环保设施（废气、废水）、公辅设施。 

受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委托，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 8 月 1-2 日对该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废水等污染源排放现状

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状况进行了现场勘查、监测和环境管理检查工

作，并由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依据监测和现场检查结果编制了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查，项目主要污水处理设施发生变化。 

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生活污水、猪尿、圈舍冲洗废水经“厌氧沼气池

+稳定氧化塘”处理后，沼液由周围村民运出用于农田灌溉，不外排；沼渣

经发酵池处理生产有机肥。调整为生活污水及母猪舍的猪尿、圈舍冲洗废

水经“厌氧沼气池”处理后，沼液由周围村民运出用于农田灌溉，不外排；

其它猪舍的猪尿、圈舍冲洗废水及沼渣、食物残渣经 “异位发酵床”发酵

处理生产有机肥。其余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批复内容基本一致。 

根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

256 号进行综合分析，本公司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

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未构成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目前厂区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猪尿、圈舍冲洗等。生活污水及母猪舍

冲洗水经“厌氧沼气池”处理后，沼液由周围村民运出用于农田灌溉，不

外排；其它猪舍的猪尿、圈舍冲洗废水及沼渣、食物残渣经 “异位发酵床”

发酵处理生产有机肥。 

（二）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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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沼气：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经收集后作为职工的生活能源、

仔猪舍保温，多余的燃烧排放，沼气属于清洁能源，燃烧后的产污为二氧

化碳和水，不会污染环境。 

恶臭：项目圈舍、猪粪堆积场、猪尿处理设施等处，均会产生氨、硫

化氢等恶臭气体。采取加强通风、饲料添加枯草芽孢杆菌等措施减少对外

环境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 

（一）废水 

全厂区一个雨水排口。实施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生活污水及母猪舍冲

洗水经“厌氧沼气池”处理后，沼液由周围村民运出用于农田灌溉，不外

排；其它猪舍的猪尿、圈舍冲洗废水及沼渣、食物残渣经 “异位发酵床”

发酵处理生产有机肥。 

（二）废气 

项目排放的臭气厂界排放浓度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表 7 标准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模养殖项目在建

设及试生产期间无环境投诉。验收监测报告中的检测结果表明项目废气等

均能做到达标排放，故该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东海县山法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模养殖项目在实

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

设施，基本建立了相应的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废气及废水

污染物的排放符合相关排放标准要求，验收工作组同意东海县山法生猪养

殖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0 头生猪规模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废水、废气）

通过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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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要求 

1、加强厂区臭气的治理，确保厂界达标排放，不扰民。 

2、加强厂区的雨污分流，污水处理设施等的防渗。固废堆场应设置防

雨及渗滤水收集设施，渗滤水收集经沼气池发酵后用于农田灌溉，不得直

接进入沟渠。 

3、加强污水管道、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设施防渗层的日常运行及维护，

避免污水外溢造成的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 

4、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验收资料和运行台账。 

 

 

建设单位： 

 

验收组专家： 

 

验收监测单位： 

2018 年 10 月 31 日 


